
经验交流

东营市东营区维护失地群众合法权益
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

3

纪玉广 ,崔国厂
(东营市国土资源局东营区分局 ,山东 东营 　257100)

　　征地拆迁和补偿安置工作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,

容易引发社会矛盾。近年来 ,东营市国土资源局东

营区分局坚持重心前移、预防为主 ,狠抓源头治理 ,

“跳出信访抓信访”,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,有效

化解了矛盾纠纷 ,该区连续 6年没有发生因土地问

题越级到省或进京上访 ,实现了发展和稳定的“双

赢”。先后荣获省级文明单位、全国国土资源系统

“四五”法制宣传先进单位、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先进

集体、全省国土资源系统依法行政先进单位、全省国

土资源执法模范县、全省国土资源信访工作先进单

位等多项荣誉称号。

1　实行阳光操作保证群众知情权

一是通过举办各村 (居 )党支部书记、主任培训

班 ,上街宣传 ,送法下乡 ,培养村 (居 )国土资源信息

员等多种形式 ,广泛宣传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 ,切

实增强群众依法办事、依法维权的意识。二是增加

征地工作透明度 ,保证群众知情权。征地前 ,组织人

员深入村 (居 )进行座谈交流 ,向干部群众讲清征地

的原因、数量、性质、用途等情况 ,由被征地村 (居 )

召开村 (居 )民代表大会 ,将征地情况传达到各家各

户 ,并由村 (居 )两委负责收集群众意见 ,确保及时

准确地掌握群众意愿。三是严格落实听证和告知两

项制度。在拟订征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前 ,

凡需要听证的都组织听证会 ,根据群众意见 ,及时对

方案进行调整和完善。2004年 9月 ,该局率先就拟

订征用胜园街道西现河村土地安置补偿方案组织了

听证会。截至目前 ,已先后组织征地补偿听证会 14

次 ,均收到了良好效果。四是认真履行公告义务 ,严

格执行“两公告一登记”制度 ,将征地方案按时在被

征地村 (居 )及其所在镇、街道进行公告 ,对被征地

村 (居 )和相关权利人进行补偿登记后 ,再对拟订的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。上述措施的实施 ,有

效避免了群众因不明内情而造成误访。

2　搞好补偿安置维护群众切身利益

在征地拆迁和补偿安置工作中 ,对失地村 (居 )

民实行“三倾斜 ”,即政策倾斜、规划倾斜、资金倾

斜 ,从补偿安置、生产生活、长远发展等方面给予最

大限度的照顾 ,努力消除其后顾之忧 ,切实维护群众

切身利益。

(1)坚持让利于民 ,及时足额补偿。自 2001年

以来 ,该局积极推行土地征用“区片综合价”,将城

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划分为 4级 ,根据土地所在的级

区 ,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倍数。对地面

附着物特别是地面建筑物的补偿 ,分别按城市房屋

拆迁评估补偿和征用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 2种标准

和方法计算补偿数额 ,取最高数额给予村 (居 )民补

偿 ,并实行先补偿后用地 ,努力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

持。胜利街道辛镇村现有人口 4 300人 ,是东营区

最大的行政村 , 2002年该区新区建设先后征用该村

土地 263. 95 hm
2

,其中村民住宅用地 99. 85 hm
2

,拆

迁村民住房 1 111套、建筑面积 12. 68万 m
2

,征地补

偿费按“区片综合价”平均每亩补偿 2. 49万元 ,高

出法定标准 0. 7万元 ;村民房屋均按法定高限进行

了补偿。在此基础上 ,村民购买新住房时 ,区政府无

偿补贴村民人均 20 m
2楼房面积 ,并再享受 20m

2的

优惠面积 (1000元 /m
2 )。这些补偿政策充分照顾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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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利益 ,激发了群众参与村 (居 )改造的积极性 ,

辛镇村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全部实现协议拆迁 ,无一

户强制拆除 ,无一村民上访。
(2)坚持多渠道安置 ,妥善解决失地村 (居 )民

的生产生活问题。一是实施“货币安置”。依法落

实安置资金 ,及时兑现货币补偿。二是实施“留地

安置”。将储备土地的 10%～15%作为安置用地 ,

为失地村 (居 )民留足发展空间。该区已累计为被

征地村 (居 )留出安置用地 200 hm
2

,其中 33. 33 hm
2

已得到开发利用。胜利街道辛镇村共留安置用地

88. 93 hm
2

,随着东营区新区的配套建设 ,该安置用
地现评估价格已达到 3. 75亿元 ,加上 866. 67 hm2

土地被纳入政府储备获取补偿费 2. 6亿元 ,村集体

共增加收益 6. 35亿元 ,为村 (居 )的长远发展奠定

了坚实基础。三是实施“就业安置”。从财政拿出

专项资金对被征地村 (居 )的适龄青年进行技术培

训 ,使其掌握一技之长 ,增加就业机会。如胜园街道

投入培训经费 40万元 ,对所辖村 (居 )适龄青年进

行专业技术培训 ,培训就业率达到 96%。将征地拆

迁后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化养护、物业管理等就业

岗位 ,以及土方、砂石料运输等临时性工作 ,优先安

排给失地村 (居 )民 ,增加了群众收入。四是实施

“福利性安置”。根据实际情况 ,对失地村 (居 )民发

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 ,使居民生活进一步得到保

障。如胜园街道对女年满 55周岁、男年满 60周岁

的失地村 (居 )民 ,每人每月发放 80元的生活补助

费 ,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。五

是实施“优惠安置”。针对村 (居 )改造的不同情况 ,

政府对村 (居 )民新购住房给予补贴优惠。如文汇

街道中王屋社区居委会改造 ,居民可按成本价购买

住房 ,无偿提供每人 20 m
2商业用房 ,另可按 1 500

元 /m2的优惠价格限购 20 m2商业用房。改造后 ,

该居委会户均拥有住宅 180 m
2

,商业用房 267 m
2

,

户均总资产达到 120多万元 ,仅房屋出租一项 ,每年

每户收入可达 3. 4万元。六是实施“保险安置 ”。

制定了《东营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》、《关

于失地农民安置的意见》,按照“集体缴纳为主 ,个

人适当承担 ,政府按比例补贴”的原则 ,将征地安置

补助费优先用于交纳居民养老保险 ,使居民老有所

养 ,进一步消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。

3　用好土地补偿资金发展集体经济

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,一些村 (居 )形成了大量集

体资产。为充分发挥这些资产的效益 ,东营区利用

土地补偿费对安置用地进行开发运营 ,加快发展壮

大村 (居 )集体经济 ,走出一条良性发展的新路子。

(1)严格征地补偿费管理 ,确保资金足额到位、

合理使用。东营区对各村 (居 )土地补偿费实行“区

管村用”,在区国土资源局设立征地补偿费财务专

户 ,以村 (居 )为单位明细记账 ,各镇、街道也设立村

(居 )征地补偿费专户 ,进行单独核算。严格按有关

规定分配和使用征地补偿费 ,优先用于支付失地村

(居 )民养老保险金 ,解决村 (居 )民基本生活保障 ,

而后用于发展生产、兴办公益事业。对安置补助费

实行专款专用 ,原则上全部用于失地村 (居 )民安

置 ,实现了征地补偿费的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。

(2) 建立“三位一体 ”管理运营模式 ,发展村

(居 )集体经济。从中心城区实际出发 ,积极引导村

(居 ) ,探索建立了村 (居 )党支部、村 (居 )民委员会

和股份有限公司“三位一体”的集体经济管理运营

模式 ,使村 (居 )两委通过公司以法人的身份进入市

场 ,利用征地补偿资金对安置用地进行开发、经营和

管理 ,或以征地补偿资金、安置土地作为资本进行合

作和合资联营 ,加快村 (居 )集体经济发展 ,推动村

民向市民、市民向股民的转变。如黄河路街道东赵

居委会成立了山东东赵集团公司 ,先后投资 3亿元

开发建设亚细亚商场、新悦大酒店 ,投资 1. 5亿元建

设全市最高层次的鸿冠广场写字楼 ,与香港客商合

作建设总投资 5. 1亿元的鸿港医院 ,项目全部投入

使用后 ,居委会集体资产将突破 15亿元。2004年 5

月 ,东赵居委会对原集体企业进行了整体改制 ,集体

股份由 98%减少为 70% ,其他股份通过量化、配送、

认购等方式转让到居民手中 ,年底根据公司效益按

股分红 ,逐步取消居委会给居民的福利性生活补贴 ,

真正实现了居民向股民的转变 ,促进了公司更快更

好的发展。胜利街道辛镇村把原集体资产转为公司

股份 ,成立了东营辛昌置业有限公司 ,投资 2亿元与

山东蓝海集团合资开发建设五星级大酒店 ,辛镇村

每年可收益 1 150万元 ,实现了集体经济的良性发

展。村 (居 )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,创造了大量就业

机会 ,大幅度提高了村 (居 )民收入水平 ,群众安居

乐业 ,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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